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2 座 110kV 变电站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5月 19日，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厦门组织召开了厦门天马微电

子有限公司 2座 110kV变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单位与代表：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福建省环安检测评价有限公司（验收监测、

验收调查单位）及特邀 2名专家（名单附后）。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其他需要说明事项及验收调查单位关于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审议，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背景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第 5.5代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及彩色滤光片

CF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10kV天马变电站（占地面积

2600m2）。该报告于2011年5月4日取得原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厦环监[2011]41

号），并于 2014年 8月 21日取得原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翔安分局对该项目的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批复，环评及验收的内容均包含公辅工程“110kV天马变电站（占地面积

2600m2）”（简称天马变），但未涉及变电站具体的建设方案、环境保护措施等内容。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第 6.0代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及彩色滤光片

CF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10kV微电变电站（占地面积

1570.8m2）。该报告于 2015年 4月 24日取得原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翔安分局的批复（厦

环翔审[2015]43号），并于 2017年 9月 29日取得原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翔安分局对该

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环评及验收的建设内容均包含公辅工程“110kV微

电变电站（占地面积 1570.8m2）”（简称微电变），但未涉及变电站具体的建设方案、

环境保护措施等内容。

综上，天马变及微电变项目均已完成环评审批及竣工验收工作。为一步明确变

电站运营期的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是否可行有效，补充开展 2座 110kV变电站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二、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翔安西路 6999号，工程建设

内容为：



建设 2座 110kV变电站工程，均位于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厂区内，天马变

占地面积约 2600m2，微电变占地面积约 1570.8m2，2座变电站容量均为 2×63MVA，

微电变外线改造工程约 190m。天马变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开工建设，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带电调试运行；微电变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开工建设，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带电调试运行。

三、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天马变、微电变站站址、主变建设规模及数量、占地面积均与环评、设

计阶段一致。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未涉及重大变

动。

四、环境保护措施、设施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保措施有效，各项环保设施运

行正常。

五、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本公司 2 座 110kV变电站站内各设置有一个 15m3的事故油池，符合项目建设

期间执行的《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2006）中“当设置有

油水分离措施的总事故贮油池时，其容量宜按最大一个油箱容量的 60%确定”。

变电站站内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分别通过两个废水总排放口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依据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12日委托厦门金

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一期废水总排口、二期废水总排口的监测报告（BOD5、SS、

TP、TN、动植物油等）以及企业 2024年 5月 4日~5日的在线监测数据（pH、COD、

NH3-N），BOD5、动植物油的监测结果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表 4中的三级标准，pH、COD、NH3-N、SS、TP、TN等因子的监测结果符合《电

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31-2020）表 1中的间接排放限值。

废旧蓄电池暂存于厂区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天马变、微电变厂界、电磁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4000V/m、100μT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天马变、微电变厂界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植被恢复状况良好；工程敏感点电磁环境

和声环境监测值均达标；变电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标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

工程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七、验收结论

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环保措施有效，验收

调查报告符合相关编制规范要求，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八、后续要求

1.建设单位承诺后续将扩建天马变、微电变站内事故油池，满足《火力发电厂

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2019）中“总事故油池的有效容积不小于最大

单台设备油量的 100%”中的要求

2.进一步加强运行期日常环境管理。

验收组专家名单附后。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19日




